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全体

委员会审议阶段合并辩论修正案的发言全文（七）（只有中文） 

2014年 7月 14日（星期一）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全体委员会审议阶

段第 9条修正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政府建议对《条例草案》第 9条提出修正案。修正案内容已载列于发送

给各位委员的文件内。有关修正案旨在因应《2014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

而对第 9 条作出技术性修订，使该条不涵盖与买家印花税有关的第 29CB和

29DB条，以及第 1（1AAB）类和 1（C）类。 

 

  跟，我想就涂谨申议员提出的修正案作出简单的回应。涂谨申议员提

出修正第 9条，以订明就决定应缴从价印花税而言，代表属香港永久性居民

的未成年人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进行住宅物业交易的受托人或监护人，

必须为其近亲，或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章）的规定予以任命或由法

庭任命。 

 

  在《条例草案》下，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若在购买住宅物

业时并没持有其他住宅物业，有关的交易可获豁免双倍印花税。考虑到未成

年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由于没有能力签订具法律约束力的

协议，在购买住宅物业时有实际需要由其他人代其行事，故此，《条例草案》

订有条文，让未成年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透过受托人或

监护人购买住宅物业，只要该未成年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并没持有其他

住宅物业，有关交易可获豁免缴付双倍印花税。 

 

  《条例草案》对未成年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透过受托

人或监护人购买住宅物业而获豁免缴付双倍从价印花税的安排，已作清晰订

明。 

 

  在实际操作层面，税务局亦有严谨的安排。为处理豁免双倍从价印花税

的申请，税务局会要求代表未成年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行

事的买家提供书面证明，例如出世纸、根据《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第 13 章）

委任监护人的文书、有效及具法律约束力的委托书、根据《精神健康条例》

（第 136 章）所作出的法院命令或监护令等，以证明其在相关交易中的监护



人或受托人身分。因应实际情况，税务局亦会要求该人或声称受益人提交证

据，例如购买物业的资金来源的文件，其他可证实该人或声称受益人在相关

交易中的身分的证明文件等，以考虑是否接纳声称受益人才是物业的实益拥

有人。 

 

  涂谨申议员的修正案会对部分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不便。举例而

言，在《条例草案》下，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自然监护人（例如其父母）

可以代有关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购买住宅物业而无须缴付双倍从价印花

税。然而，在涂谨申议员的修正案下，有关人士必须先根据《精神健康条例》

或以其他方式获法庭作出任命，方可获豁免缴付双倍从价印花税。实质上，

假如有关的修正案获得通过，这会产生收紧豁免安排的效果。类似的修正案

在立法会审议买家印花税的条例草案时已被否决，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特殊理

由在本条例草案下应作别的处理。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条例草案》就未成年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

豁免安排恰当，亦无需收紧。我恳请议员支持政府的立场，否决涂议员的修

正案。 

 

 

完 


